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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担保品变卖（第三方受让）申请书

中央结算公司：

我方特申请由你司依据本申请书对相关标的债券办理担保品变

卖。

质权方名称 信托管理人 C 质权方债券账号 XXXXXXXXXXX

出质方名称 境内关联企业 B2 出质方债券账号 XXXXXXXXXXX

受让方名称 境内银行 H 受让方债券账号 XXXXXXXXXXX

质押日期 2023-02-01 质押到期日 2026-02-01

标的债权金额

（万元）

100000

标的债权金额

明细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备注

未偿还本金 100000

未支付利息

其他 （请列明依据条目）

申请原因 担保发行债券违约

标的债券列表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债券面额（万元）

XXXXXXXX XXXXXX 4000

主债权合同及

质押合同名称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ONDS（债券

发行募集说明书）

编号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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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价格 ☑公允价值 □其他约定金额：

相关材料列表 无

质权方联系方式及签章

联系人及电话 XXXXXX 传真电话 XXXXXX

经办人签章 XXXXXX 复核人签章 XXXXXX

受让方联系方式及签章

联系人及电话 XXXXXX 传真电话 XXXXXX

经办人签章 XXXXXX 复核人签章 XXXXXX

我方承诺已知悉并接受和执行《中央结算公司担保品违约处置业务指引（试行）》，

承诺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因上述信息、陈述或承诺不实、错误或无效所导

致的对质权方、出质方或第三人的责任及损失由申请人承担，中央结算公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

质权方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字人签字：

2024 年 11 月 12 日

受让方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字人签字：

2024 年 11 月 12 日

注意事项：

1.申请书填写须清晰、完整，不得涂改，若由授权签字人签字，还应提供有效授权文件。

2.若变卖价格采用其他约定金额且该金额低于公允价值的，应经出质人书面同意，否则该等

申请视为无效。

3.本业务由中央结算公司办理。

传真：010-8817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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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8170738/4540

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10 号，邮编：100033，担保品业务中心收。


